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高郡妧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16
電子信箱：a25202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南州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管字第115505462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「非基北區

應屆/非應屆生」之多元學習表現積分審查申請及後續個

報事宜一案，請轉知所屬相關資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5年3月23日北市教中字第

1153048126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各校若有應屆、非應屆學生預報名非本區高級中等學校

免試入學，請協助提醒學生務必提早瞭解該區高級中等學

校免試入學個別報名流程及相關繳件時程，俾便學生掌握

個別報考注意事項。

三、為協助欲至基北區就讀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「非基北區

應屆/非應屆生」進行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

入學個別報名作業，惠請貴校配合下列事項辦理：

(一)非基北區學生欲參加該區免試入學管道，請於115年（下

同）4月23日（星期四）至4月30日（星期四）於各就學

區委員會官網填寫變更就學區資料，填畢列印「變更就

學區申請書」，簽章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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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非基北區學生須向原就讀國中申請多元學習表現積分審

查資料，務請填寫積分審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

件，說明如下：

１、應屆生：由原就讀國中協助將上述文件於5月5日（星

期二）前函報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「115學年度基北

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」。

２、非應屆生：由個別報名學生親自將上述文件於5月5日

（星期二）前掛號郵寄（郵戳為憑）至臺北市立復興

高級中學「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

員會」。

３、「多元學習表現積分審查申請表」請原就讀國中確認

報名免試學生之入學學年度：

(１)111學年度起入學國中應屆生或非應屆生請填寫115

學年度基北區免試入學簡章附表二-1，第115頁。

(２)111學年度前入學國中非應屆生請填寫115學年度基

北區免試入學簡章附表二-2，第117頁。

(三)有關多元學習表現積分之採計方式及證明文件：

１、非基北區學生，其多元學習表現積分由基北區高級中

等學校免試入學會審查小組審查之，請原就讀國中協

助提供相關成績或學校之服務學習相關實施計畫，以

利審查。

２、擔任幹部（包含班級、社團及學校幹部、小老師）不

得採計為服務學習時數。

３、餘採計期間、採計單位等規定，請原就讀國中依據

「115學年度基北區免試入學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及轉換

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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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計原則」及「基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

比序項目服務學習採計規定」辦理。

４、請原就讀國中協助提醒學生於6月2日中午12時後至委

員會網站查詢多元學習表現積分審查結果，網址

（https://ttk.entry.edu.tw）；倘有疑義請於6月2

日下午13時至16時申請結果複查。

四、如有問題可逕洽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「115學年度基北區

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」，吳佳芸專案主任，電

話：02-28914131轉226，電子郵件：115ttk@fhsh.tp.edu.

tw。

五、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簡章及個別報名相

關流程資料請逕至115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

報名作業資訊系統平臺下載(https://ttk.entry.edu.tw

/NoExamImitate_TP/NoExamImitate/Apps/Page/Public

/News.aspx)。

正本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、屏東
縣立東港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長治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
恆春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萬丹
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林邊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公正國民
中學、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高樹國民中
學、屏東縣立鹽埔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竹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麟洛國民中學、
屏東縣立高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萬巒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、屏東
縣立新埤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琉球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
南州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佳冬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車城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滿州
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瑪家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牡丹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獅子國民
中學、屏東縣立鶴聲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泰武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
學、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、
屏東縣私立南榮國民中學、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私立
美和高級中學、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、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學
飛夢林學園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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